
2023年国知局专利费用标准及缴费服务指南

费用标准

第一章

·费用查询及缴费方式·



1.费用查询途径及方法

(1)网络查询

缴费人可以登录专利业务办理系统，进入专利查询模块进行查询，也可进入专利缴费服务模块费
用查询页面进行查询。

(2)电话查询

电话查询时应提供申请号或专利号。查询电话：010—62356655

(3)现场查询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业务受理大厅及各地方代办处设有费用查询服务台，可为缴费人在缴费当
天现场查询应缴费用种类、金额和缴费期限，查询时应现场填写或提前准备缴费清单。

2.缴费方式

(1)网上缴费

缴费人可登录专利业务办理系统，进入专利缴费服务模块网上缴费页面缴纳专利及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费用。缴费人可选择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或对公账户支付方式进行缴费。网上缴费的缴费
日以网上缴费系统收到的支付平台反馈的实际支付时间所对应的日期来确定。网上缴费方式方便
快捷，缴费信息完整准确，建议缴费人采用该缴费方式进行缴费。

(2)银行/邮局汇款

缴费人可以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专利费用。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专利费用时，应当在汇款单附言
栏中写明正确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及费用名称（或简称）。缴费人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的，如
果未在汇款时注明上述必要信息,可以在汇款当天最迟不超过汇款次日补充缴费信息，补充缴费信
息需登录专利业务办理系统，进入专利缴费服务模块电子缴费清单页面提交电子缴费清单。

补充完整缴费信息的，以补充完整缴费信息日为缴费日。因汇款时缺少必要缴费信息、逾期补充
缴费信息或补充信息不符合规定的，造成汇款被退回或因款项无法退回而暂时存入专利收费账户
（以下简称暂存）的，视为未缴纳费用。

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的，缴费人可按属地就近汇至全国 34 个专利代办处银行或邮局账户，各代办
处地址、银行/邮局账户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详见附件 1，也可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代办
处页面进行查看。

费用不得直接邮寄到专利局受理处、专利局其他部门或者审查员个人。

(3)面交

缴费人可根据属地，就近前往专利代办处或专利局业务受理服务大厅的收费窗口缴纳专利费用。
面交费用的，以缴费当天的日期为缴费日。
特别说明的是，PCT 国际阶段费用的缴费方式为网上缴费、银行汇款至专利局银行账户和专利局
面交。不接受邮局汇款、银行汇款至代办处银行账户和代办处面交。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费用的缴
费方式详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海牙专栏。

第二章

·专利费用简介·

1.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费用

专利申请阶段缴纳的费用包括申请费、优先权要求费、申请附加费以及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布印刷
费，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起算两个月内，或者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未在规定的期限
内缴纳或缴足申请费（含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未在规定的期限内
缴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发明专利的申请人还需自申请日（有优先权
要求的，自最早的优先权日）起三年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并缴纳实质审查费。未在规定的期



限内缴纳或缴足的，专利申请视为撤回。

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的缴纳期限是自当事人收到专利局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内，
期满未缴纳或未缴足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

专利权人期限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应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滞纳
金；期满未缴纳的，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

申请人对专利局指定的期限请求延长的，应缴纳延长期限请求费。延长期限请求费以月计算。未
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或缴足的，将不同意延长。

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自提出相应请求之日起
一个月内。复审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未在规定
的期限内缴纳或缴足的，上述请求视为未提出。

恢复权利请求费的缴纳期限是自当事人收到专利局发出的权利丧失通知之日起二个月内。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或缴足的，其权利将不予恢复。

办理专利登记簿副本、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专利授权文件副本、专利证书副本、专利证书证明、
专利批量法律状态证明、专利授权程序证明、申请人名称变更证明、专利文档复制证明等各种副
本和证明文件前应缴纳副本证明费。缴纳费用时，除需要填写专利申请号或专利号之外，缴费的
票据抬头，应与办理文件副本请求书、专利文档查询复制请求书或办理证明文件请求书中填写的
“请求人”姓名或名称一致。办理专利批量法律状态证明，缴纳费用时应使用批量专利申请号（或
专利号）清单中的第一个号码缴费。

2.PCT国际申请费用费用

PCT国际申请费用包括PCT国际阶段的费用和国家阶段的费用。

PCT国际阶段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检索费和国际申请费（代国际局收取）。除此之外，申请人可
以依照申请的具体情况，缴纳国际申请附加费（代国际局收取）、优先权文件费、单一性异议
费、副本复制费、初步审查费、手续费（代国际局收取）、附加检索费、初步审查附加费、恢复
权利请求费、后提交费、滞纳金。

PCT国家阶段（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指定局、选定局）缴纳的费用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
费、公布印刷费、优先权要求费、宽限费、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译文改正费、单一性恢复
费、优先权恢复费。进入国家阶段其他收费按照国内标准执行。

3. 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费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费用收费标准参照《<海牙协定>1999年文本和
1960年文本共同实施细则》执行，具体可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海牙专栏。指定中国的外观设
计国际申请国家程序中的费用收费标准依照国内标准执行。

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费用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费用种类包括布图设计登记费、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恢复布图设计登
记权利请求费、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延长期限请求费、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费、非自
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

5.专利收费的减缴

对符合《专利收费减缴办法》（财税[2016]78号）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调整专利收费减缴条件
和商标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第316号）有关条件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可以请求专利费用
的减缴。可以减缴的费用包括四种：申请费（不包括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发明专利申请
实质审查费、复审费、年费（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十年）。

请求减缴专利收费的，应当提出收费减缴请求，并在提出请求前提前办理专利费减备案手续。

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时请求费减的，只需在专利申请请求书中勾选“□请求费减且已完成费减资



格备案”，并填写专利费减备案证件号；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在专利审查过程中请求费减的，则需提
交《费用减缴请求书（申请日后提交适用）》，并填写专利费减备案证件号。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只能请求减缴应当缴纳但尚未到期的费用，并且应当在有关费用缴纳期限届满日的二个半月之前
提出费用减缴请求。

第三章

·电子票据·

1.收费电子票据抬头的开具原则

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8]62号）、《财政部关于修
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财政部令第104号）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三九四号）要
求，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收费开具电子票据，电子票据的效力与纸质票据的效力相同。

(1)窗口面交现金和刷卡、快捷支付方式缴费的，依据缴费人在缴费清单上填写的票据抬头开具；
窗口面交支票缴费的,依据支票上财务专用章所列单位名称开具；

(2)银行汇款缴费的，依据汇款人账户名称开具，若缴费人提供补充缴费信息的，以补充缴费信息
中指明的票据抬头开具；

(3)邮局汇款缴费的，依据汇款人姓名开具，若缴费人提供补充缴费信息的，以补充缴费信息中指
明的票据抬头开具；

(4)网上缴费系统缴费的，依据缴费人填写的票据抬头开具。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票据一经开
具，除专利局或代办处采集错误的情形外，票据抬头原则上不予修改。

2、收费电子票据的查询和获取

缴费人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取电子票据。

（1）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专利缴费服务模块票据服务页面

缴费人可通过取票码查询取票；也可根据不同缴费方式的查询条件查询后取票。

（2）电子票夹小程序

缴费人可在支付宝、微信电子票夹小程序中使用取票码查询、下载电子票据；缴费人以缴费时填
写的手机号码为账号登录支付宝、微信电子票夹小程序时，可在“我的票夹”中直接获取相关电子
票据。

电子票据服务指南详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第四章

·退款等其他情形·

1.审查部门退款

缴费人多缴、重缴、错缴的专利费用，可以自缴费之日起三年内，提出退款请求。提出退款请求
的，应提交《意见陈述书（关于费用）》，并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收费电子票据或收费收据复印
件、邮局或银行出具的汇款凭证等证明文件。提供邮局或银行的证明应当是原件，不能提供原件
的，应当提供经出具部门加盖公章确认的或经公证的复印件。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
见的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2.出暂存退款或确认收入

缴费人所缴款项因费用汇单字迹不清或者缺少必要缴费信息造成既不能开出票据又不能退款的，
该款项将入暂存。缴费人要求出暂存退款或确认收入的，可登录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专利缴费服务
模块暂存款办理页面提交出暂存订单。出暂存请求应当自缴费之日起三年内提出。经缴费人补充



必要缴费信息的，专利费用管理处（或代办处）做出暂存处理，开出票据，确认收入，以出暂存
之日为缴费日。

3.未成功提供申请号（或专利号）汇款的原路退回

费用通过邮局或银行汇付，未成功提供申请号（或专利号）的，费用原路退回。费用退回的，视
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邮局汇付原路退回周期较长，缴费人可耐心等待，必要时可拨打咨询电话010-62356655进行查
询。

第五章

·专利缴费服务相关操作系统·

1.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专利缴费服务模块介绍

（1）系统简介

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给注册用户进行专利相关业务办理的综合平台。缴费人
登录专利业务办理系统，进入专利缴费模块，可以进行网上缴费、填写电子缴费清单、查询专利
应缴费用、获取专利费用票据、办理出暂存等缴费相关业务的办理。

（2）专利缴费服务模块的服务内容

①网上缴费

用户可以通过该页面缴纳普通国家申请费用、PCT 首次进入国家阶段以 PCT 国际申请号缴纳的费
用、PCT 国际阶段费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费用、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费用等。在线提交需要缴费
的申请号/专利号，查询应缴费用，生成订单并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实际支付。可对生成的订
单进行管理，对交易状态进行查询，查看并获取已开具的电子票据。

②电子缴费清单

用户可以在银行、邮局汇款当天或次日，以及窗口缴费前，填写对应的缴费信息，生成电子缴费
清单。可查询并下载电子缴费清单，查看并获取已开具的电子票据。

③票据服务

用户可以查询、查验、获取已开具的电子票据，并查看、获取归档在电子票夹的电子票据，也可
以查询办理纸质票据相关业务、咨询其他票据业务。

④费用查询

用户可以查询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应缴费情况，并进行网上缴费或填写电子缴费清单。用
户也可以进入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进行专利信息查询。

⑤号单管理

用户可以在此页面查询应缴费信息进行网上缴费或填写电子缴费清单，也可以设置缴费提醒。

⑥暂存款办理

缴费人所缴款项因费用汇单字迹不清或者缺少必要缴费信息，造成既不能开出票据又不能退款
的，该款项将入暂存。缴费人可以申请将暂存款退款或用于缴纳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费
用。

⑦其他业务

用户对缴费日有异议的，可以办理缴费日问题反馈业务，并查看已提交的业务办理单处理情况。



⑧我的消息

用户可以设置开启或关闭接收应缴费提醒、电子缴费清单处理结果、网上缴费订单超期、业务办
理单处理结果。

⑨常用信息维护

用户可以设置保存常用手机号、邮箱、票据抬头和对应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非必填），以便在
网上缴费或填写电子缴费清单时选择相应信息。

2.网上缴费

（1）网上缴费费用信息提交的两种方式

①在线填写

用户进入在线填写界面，可以新增申请号，查询应缴费用。

点击“增加”按钮，在“新增费用”界面，输入正确申请号、票据抬头。输入申请号时，PCT国际申请
和 PCT 申请首次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需要选择业务类型。如有需要，可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非
必填）。信息填写完成后可查询应缴费，查询结果分为应缴费用和可选费用，应缴费用不能修改
金额，可选费用可修改费用金额，填写完成后，可以保存并添加新申请号。

新增完费用后，在展示界面可以进行费用增加、修改、删除操作。若无修改，可点击“下一步”进
入缴费人信息填写页面。

②批量号单上传

用户进入批量上传界面，可以下载并制作网上缴费批量号单模板，完成后上传文件进行批量缴
费。

点击“下载批量号单模板”，将文件下载到本地计算机。打开网上缴费费用信息模板（此模板包含
宏，要在打开文件之前启用宏），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申请号/专利号/国际申请号/海牙转交编
号、票据抬头、业务类型、费用种类、费用金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选填项，如果需要请填入
正确的信息。

在填完所有需要缴纳的费用后，保存模板，在批量号单上传界面点击“请选择上传文件”，选择上
传已保存的“网上缴费费用信息模板”文件。系统会对上传的文件进行校验，若模板填写的信息存
在问题，则上传失败，需根据失败原因逐条修改模板信息后重新上传文件；若模板填写的信息无
误，则文件成功上传，页面显示模板中填写的费用信息。点击“重新上传”按钮可以重新上传网上
缴费费用信息模板文件，已上传的费用信息将被覆盖。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缴费人信
息填写页面。

（2）生成网上缴费订单并缴纳费用

①填写缴费人信息

缴费人信息中的缴费人姓名和用户类型无法修改；票据接收人邮箱和手机号默认为常用信息中设
置的默认信息，可以选择或者修改；缴费地区默认为用户注册时填写的缴费地区，可以重新选
择，确认无误后，进入预览界面。

②生成订单及支付费用

订单预览页面会展示所有缴费信息，确认无误后，即可生成订单。生成订单后可直接支付，或选
择稍后支付，需注意需在当日 23 时之前完成缴费。

可选择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或者对公账户支付方式进行缴费。

（3）网上缴费订单的管理



①网上缴费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页面可以查询、查看、下载订单，待支付的订单可点击去支付跳转到支付界面进行支付,
支付失败的订单可以重新生成，已开具电子票据的订单可以查看并获取对应的电子票据。

②网上缴费订单交易状态查询

对订单支付状态有异议的，可以在交易状态查询页面查询和更新订单状态。

3.电子缴费清单

（1）生成电子缴费清单

电子缴费清单可以补充银行、邮局汇款和窗口缴费的缴费信息，根据缴费方式进入“缴费清单填
写”的相应页面填写缴费信息，所填信息务必完整准确。需注意的是电子缴费清单应当在银行、邮
局汇款当日填写，最晚不得超过汇款的次日，窗口缴费应在缴费前填写电子缴费清单。

与网上缴费类似，电子缴费清单的费用信息也可以通过在线填写（点击“新增费用”）和批量模板
上传（点击“批量导入”）两种方式提交，在确认无误后可生成电子缴费清单。需要注意的是银
行、邮局汇款填写的汇款人应与汇款账户一致；窗口缴费选择支票支付方式填写的缴费人必须与
支票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一致，如有需要可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且需要确保和费用信息中的票
据抬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致。

（2）电子缴费清单的管理

电子缴费清单管理页面可以查询、查看、下载已提交的电子缴费清单，并查看电子缴费清单的处
理结果，已开具电子票据的电子缴费清单可查看并获取对应的电子票据。

4.票据服务

（1）电子票据相关业务

点击票据服务模块的电子票据查询、电子票夹和电子票据查验按钮可以办理电子票据相关业务。

①票据查询

票据查询页面可按取票码或缴款方式两种方式查询票据。输入取票码可以一次查询出该笔汇款对
应的所有票据，相对简便。查询到票据后，可选择加入我的票夹，也可以下载或发送到邮箱。

查询到的所有票据可导出表格信息和对应的缴费清单。

②我的票夹

在我的票夹页面，票据可选择移出我的票夹，也可以下载、发送到邮箱，查询到的所有票据可导
出表格信息。

③票据查验

在票据查验页面，可通过票据信息查验票据真伪。

（2）纸质票据相关业务

①纸质票据状态查询

纸质票据状态查询页面可以输入查询条件查询对应的票据状态，查看票据详情，选择办理所需的
纸质票据业务。查询时，申请号、缴费日期和缴费金额为必填项。



②纸质票据重寄业务

票据状态显示为无法寄出或者已经退回的，可以申请办理票据重寄业务。进入纸质票据重寄业务
页面，准确填写缴费人、缴费金额、缴费日、接收人信息、收款单位等必要信息，点击“批量上传
文件”按钮提供汇款凭证。

③纸质票据缴费证明

票据状态显示为正常寄出，但用户未收到或遗失票据的，可申请开具缴费证明。进入纸质票据缴
费证明页面，添加单个或多个票据号码后，准确填写接收人信息，点击“批量上传文件”按钮提供
未报销财务证明和汇款凭证。若票据号码较多，可选择批量导入，批量导入模板中需填写正确的
票据号码。

（3）其他票据业务

用户有关于票据的其他问题的，如未收到电子票据等，可进入其他票据业务页面准确填写申请
号、缴费人、缴费金额、缴费日期等相关信息，点击“批量上传文件”按钮提供相关汇款或票据凭
证，并在业务描述栏中对问题进行清晰描述。

（4）业务办理单查询

用户提交的所有业务办理单均可在业务办理单查询页面展示，用户可以进行查询、查看，随时关
注业务办理状态。

5.费用查询

用户可在费用查询页面进行应缴费查询，或跳转到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查询专利信
息。

（1）应缴费查询

用户可进入应缴费查询页面，输入申请号/专利号进行应缴费查询；应缴费信息查询后，可在有应
缴费用的申请号下展示的费用种类中选择需要缴费的费用进行网上缴费或生成电子缴费清单，在
跳转到网上缴费或电子缴费清单页面前需要先选择收款单位，缴费前请确认向该收款单位是否可
缴纳相应的应缴费用。

（2）专利费用查询

点击专利费用查询会直接跳转到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用户可直接输入申请号等信
息进行费用查询。

6.号单管理

用户可进入号单管理进行应缴费查询和网上缴费，并设置应缴费提醒。我的号单页面默认展示本
用户相关的申请号/专利号，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申请号/专利号进行应缴费查询或者设置缴
费提醒。

（1）应缴费查询

选中申请号/专利号，点击“查询应缴费信息”按钮，系统跳转费用查询页面进行应缴费查询，用户
可以查询应缴费信息并进行网上缴费或生成电子缴费清单。

（2）设置应缴费提醒

选中单个或多个申请号/专利号，点击“设置缴费提醒”按钮，在弹出的“缴费提醒设置”对话框中选



择开启或关闭提醒。

7.暂存款办理

缴费人所缴款项因费用汇单字迹不清或者缺少必要缴费信息造成既不能开出票据又不能退款的，
该款项将入暂存。缴费人可以申请将暂存款退款或用于缴纳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费用。

（1）出暂存入号

①查询暂存款信息

暂存款信息可通过暂存款编码进行查询，也可以通过填写汇款信息或退款信息进行查询，通过暂
存款编码查询到的暂存款信息系统会自动填入。同时需要填写手机号、邮箱等必要信息，并点击
“批量上传文件”按钮提供当时汇款的汇款凭证或退款审批通知书等证明文件。

②出暂存入号

信息填写完毕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添加费用信息页面，添加入号申请号的费用信息，
添加方法与网上缴费流程基本一致。费用信息添加无误后，点击“提交”。

（2）出暂存退款

①查询暂存款信息

暂存款信息可通过暂存款编码进行查询，也可以通过填写汇款信息或退款信息进行查询，通过暂
存款编码查询到的暂存款信息系统会自动填入。同时需要选择退款途径，填写退款人手机号，并
点击“批量上传文件”按钮提供当时汇款的汇款凭证或退款审批通知书等证明文件。

②出暂存退款

信息填写完毕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收款人信息填写页面，填写收款人账户信息。注意
选择的退款途径不同，填写的收款信息也不同。收款人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提交”。

（3）业务办理单查询

进入业务办理单查询页面，用户可选择业务办理类型查询出暂存办理状态，查看业务办理单详情
和反馈结果。

8.其他业务办理

（1）缴费日问题反馈

用户如果对缴费日存在异议，可进入缴费日问题反馈页面，填写必要信息，并点击“批量上传文
件”按钮提供加盖公章的银行或邮局汇款凭证等相关说明。

（2）业务办理单-查询

进入业务办理单-查询页面，用户可以查询、查看已经提交的办理单的实时状态。

9.我的消息

用户可以设置开启或关闭接收应缴费提醒、电子缴费清单处理结果、网上缴费订单超期、业务办
理单处理结果的消息，并查询消息。

10.常用信息维护



用户可以维护多个手机号、电子邮箱、票据抬头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非必填），方便在网上缴
费、电子缴费清单等多个页面填写相关信息。

（1）手机号信息维护

用户最多可以维护5个手机号。初始页面会展示注册的手机号并设为默认，新增手机号需要点击
“新增”按钮后在输入框中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该条新增的手机号。
对于已保存的手机号，可点击输入框进行修改，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后的手机号；点击“删
除”按钮，可删除对应的手机号。用户注册时填写的默认手机号（第1条）不可修改和删除。
更换默认手机号时，需要勾选序号前的单选框后，再点击“设为默认”按钮。

（2）邮箱信息维护

用户最多可以维护 5 个邮箱，操作方法与手机号信息维护相同。

（3）票据抬头维护

用户最多可以维护10个票据抬头。初始页面会展示注册信息且设为当前默认。新增票据抬头时，
输入票据抬头（必填）和对应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选填），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对票据抬
头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真实性校验，校验通过后保存该条新增的票据抬头。对于已保存的票
据抬头，点击“修改”按钮，在列表上方的输入框中进行修改，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后的票
据抬头；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对应的票据抬头。用户注册时填写的默认票据抬头（第1条）不
可修改和删除。更改默认票据抬头时，点击相应票据抬头的“设为默认”按钮。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